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第五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五、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計畫緣起。 

(二) 計畫目標：應具體說明，並盡量以產出型或成果效益型指標

為原則。 

(三)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1、 主要工作項目。 

2、 分期(年)執行策略。 

3、 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五) 期程與資源需求： 

1、 計畫期程。 

2、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3、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

形。 

(六) 預期效果及影響(如經濟或社會效益之成本效益比、評估年

期之分年成本效益分析表等)。 

(七) 財務計畫(如淨現值、內部報酬率及自償率等)。 

(八) 附則： 

1、 風險管理。 

2、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或民眾參與情形。 

3、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

附表一、二)。 

4、 其他有關事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並視計畫內容所涉之

性別影響層面，於前項第二款，訂定性別目標、績效指標、衡量

標準及目標值。 

    各機關應依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性質及需要，就下列事項擬訂

相關內容： 

(一)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跨機關性質者，應於第一項第二款，訂定

跨機關績效指標。 

(二)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提具整體規劃構想

及財務規劃，並依各類審查作業規定辦理。 

(三)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並納入淨

零排放及永續發展概念，優先選列臺灣二〇五〇淨零排放路

徑、淨零科技方案、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及節能相關指標；其涉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計畫內容與淨零排放路徑呼應。 

2、 提出明確淨零效益評估方式及估算值。 

3、 敘明相關績效指標、預期效果及影響，並追蹤後續執行

績效。另應依計畫期程，納入淨零轉型各關鍵戰略之階

段目標。 

4、 掌握淨零科技之研發與導入，提升整體計畫減碳之貢獻，

引領公私部門淨零轉型。 

5、 將公正轉型工作納入規劃。 

6、 覈實填報中長程個案計畫淨零轉型通案自評檢核表(如

附表三)。 

(四) 中長程個案計畫涉及空間規劃者，應檢附計畫範圍具座標之

向量圖檔，並標註詮釋資料；涉及政府辦公廳舍興建購置者，

應納入積極活化閒置資產及引進民間資源共同開發之理念。 

(五) 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一部或全部屬公共工程或房屋建築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規劃公共建設計畫應有整體性，包括系統功能性之整體

規劃、公共工程資源有效合理分配及工程產業執行能量

永續發展之考量。 

2、 瞭解計畫目標，審酌其工程定位及功能，對應提出妥適

之建造標準，並於公共工程或房屋建築全生命週期各階

段，均依所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執行。 

3、 房屋建築應配合淨零轉型政策，朝近零碳建築方向規劃。 

4、 納入永續公共工程、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理念，並敘

明落實生態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及因應人口高齡化措施

之預期效果及影響；另應提出營(維)運管理計畫。 

5、 屬重大開發建設計畫者，應注意地層下陷之防治。 

(六) 中長程個案計畫涉及資訊系統者，應將資通安全防護納入規

劃。 

(七)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延續性者，應詳細評估前期計畫績效，列

於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中。 

七、應報行政院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作業分工如下： 

(一) 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發會）會同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

總處)及相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 科技發展計畫：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

會)會同財政部、主計總處及相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



定。 

(三) 國發會與其所屬機關提報之第一款計畫及國科會與其所屬

機關提報之前款計畫，由行政院審議後核定。 

八、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事項如下： 

(一) 計畫需求：政策指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二) 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淨零排放、永續發展、節能、環

境、財務、技術、人力、營(維)運管理可行性、社會參與

及政策溝通成效。 

(三) 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四) 計畫效果(益)：社會效果、經濟效益、財務效益、成本效

益比、前期計畫績效。 

(五) 計畫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經濟、自然環境、性別等之影

響。 

    中長程個案計畫涉及臺灣二〇五〇淨零排放路徑、淨零科

技方案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者，應檢視計畫相關績效指

標及執行策略與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之相符性，並檢

視公正轉型之程序及內容完備性。 

  



第五點附表一-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1、計畫書格式 (1)計畫內容應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列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以下簡稱編審要點）第5

點、第10點)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

效評估，並提出總結評估報告(編審要

點第5點、第13點) 

    

(3)是否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提具相關財

務策略規劃檢核表？並依據各類審查

作業規定提具相關書件 

    

2、民間參與可行

性評估 

(1)是否評估民間參與之可行性，並撰擬

評估說明(編審要點第4點） 

     

(2)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估（依

「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3、經濟及財務效

益評估 

(1)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報告(「預算法」第34條) 

     

(2)是否研提完整財務計畫     

4、財源籌措及資

金運用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如單

價、數量等計算內容) 

         

(2)資金籌措：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將影

響區域進行整合規劃，並將外部效益

內部化 

    

(3)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令規

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所

擬訂各類審查及補助規定 

    

(4)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需經費

能否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加以

檢討，如無法納編者，應檢討調減一定

比率之舊有經費支應；如仍有不敷，須

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檢討不經濟

支出及自行檢討調整結果等經費審查

之相關文件 

    

(5)經資比1：2（「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

作業實施要點」第2點） 

    

(6)屬具自償性者，是否透過基金協助資金

調度 

    

5、人力運用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6、跨機關協商 (1)涉及跨部會或地方權責及財務分攤，

是否進行跨機關協商 

     

(2)是否檢附相關協商文書資料      

7、土地取得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10條） 

    

(3)計畫中是否涉及徵收或區段徵收特定

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4)是否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及土

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規定 

    

(5)若涉及原住民族保留地開發利用者，是

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 

    

8、風險管理 是否對計畫內容進行風險管理      

9、性別影響評估 是否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環境影響分析 

 (環境政策評估) 

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11、淨零轉型通案

評估 

(1)是否以二氧化碳之減量為節能減碳指

標，並設定減量目標 

     

(2)是否規劃採用綠建築或其他節能減碳

措施 

     

(3)是否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並

納入淨零排放及永續發展概念，優先

選列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淨零科

技方案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節能相關指標 

     

(4)是否屬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淨零科

技方案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相

關子計畫 

     

(5)屬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淨零科技

方案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之相

關子計畫者，是否覈實填報附表三、中

長程個案計畫淨零轉型通案自評檢核

表，並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12、涉及空間規劃

者 

是否檢附計畫範圍具座標之向量圖檔      

13、涉及政府辦公

廳舍興建購

置者 

是否納入積極活化閒置資產及引進民間

資源共同開發之理念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14、落實公共工程

或房屋建築

全生命週期

各階段建造

標準 

是否瞭解計畫目標，審酌其工程定位及功

能，對應提出妥適之建造標準，並於公共

工程或房屋建築全生命週期各階段，均依

所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執行 

     

15、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及生態

檢核 

(1)是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

程會)函頒之「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

注意事項」辦理 

     

(2)是否依工程會函頒之「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辦理 

     

16、無障礙及通用

設計影響評

估 

是否考量無障礙環境，參考建築及活動空

間相關規範辦理 

     

17、高齡社會影響

評估 

是否考量高齡者友善措施，參考 WHO「高

齡友善城市指南」相關規定辦理 

     

18、營(維)運管理

計畫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營運或

維運) 

     

19、房屋建築朝近

零碳建築方

向規劃 

是否已依工程會「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

注意事項」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

評估手冊」之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等級

辦理 

     

20、地層下陷影響

評估 

屬重大開發建設計畫者，是否依「機關重

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

治推動委員會作業須知」辦理 

     

21、資通安全防護

規劃 

資訊系統是否辦理資通安全防護規劃      

主辦機關核章：承辦人            單位主管          首長 

 

主管部會核章：研考主管          會計主管          首長 

  



第五點附表三- 

中長程個案計畫淨零轉型通案自評檢核表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本計畫屬「淨零轉型」所屬子計畫（請檢視填寫下列事項） 

「十二項關鍵戰

略」歸屬 

屬「十二項關鍵戰略」之哪一項： 

                                            

                      。 

     

1、計畫緣起 (1)是否已參酌該項關鍵戰略之各階段性

目標、績效指標、里程碑、機關權責

分工、預期效益 

     

(2)本計畫內容是否已融入上開關鍵戰略

內容 

     

2、計畫目標(含績

效指標、衡量標

準及目標值等) 

(1)是否涵蓋及符合上開關鍵戰略內容      

(2)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是否具

體？是否有基準年比較值及具體計

算、蒐集方式等 

     

3、現行相關政策

及方案之檢討 

(1)如屬淨零轉型所屬子計畫之延續性計

畫，是否就「十二項關鍵戰略」之階

段性目標、績效指標、里程碑、預期

效益等之達成，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

效評估，並納入總結評估報告 

     

(2)是否將相關配套之淨零轉型所屬子計

畫，檢討納入本計畫內容，以利發揮

綜效 

     

4、執行策略及方

法 

(1)是否涵蓋及符合上開關鍵戰略內容      

(2)是否已預先辦理社會對話與溝通，並

將公正轉型工作納入本計畫之執行規

劃，涵蓋項目，列舉如： 

⚫ 辨識可能衝突及爭議—含利害關

係人； 

⚫ 提出衝突及爭議之處理機制—如

辦理公聽會、說明會、協調會

等； 

⚫ 建立支持體系的工具手段—如編

列相關預算、協調相關部會提出

配套措施等； 

⚫ 公私協力做法—如預定邀集之相

關公私立單位等； 

⚫ 預定辦理期程； 

⚫ 定期辦理問卷調查驗證成果做法

等。 

     



(3)是否掌握淨零科技之研發與導入，提

升整體計畫減碳之貢獻，引領公私部

門淨零轉型 

     

5、期程與資源需

求 

是否涵蓋及符合上開關鍵戰略內容      

6、預期效果及影

響 

(1)是否涵蓋及符合上開關鍵戰略內容      

(2)是否提出明確淨零效益估算值及估算

方式 

     

 


